
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
勞動發事字第1130509722號

主　　旨：公示送達本部就業安定費催繳通知單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公告日期：60日。

二、附表所列之應受送達人，因於外國或境外，致本部就業安定費催繳通知無

法送達，爰依法以公告公示送達。

三、應受送達人得於公告期間內，逕向本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

（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39號10樓，電話：02-23801817）承辦人

員領取該函正本，並於本公告生效日後15日內儘速繳納，如逾期未繳，將

依就業服務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120期　　20240627　　衛生勞動篇



序

號

統一編號/

身分證字號
應受送達人  欠繳金額 應送達處所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(勞動發事字)

1 AC3047**** KAPOOR ROHIT   75,822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66巷 113/03/19 1130599290-083-008003

2 AC3029****
VAIKUNTAM ANANTHA

SRINIVASAN
  27,731 臺北市北投區榮華里001鄰天母西路120巷 113/03/19 1130599290-083-010667

勞動部就業安定費催繳通知公示送達名冊(外國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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